附件1
四川文学奖评奖办法

（2025年6月11日）

四川文学奖是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、具有四川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，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，旨在奖励优秀文学创作成果，推动四川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 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“二为”方向和“双百”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评选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。
二、奖项设置

1、四川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。

2、四川文学奖共设置10个奖项，获奖作品总数为33件：长篇小说奖4部，中短篇小说奖6部（篇），散文奖4部，诗歌奖4部，报告文学奖2部（篇），儿童文学奖2部，文学理论评论奖2部（篇），文学翻译奖1部，网络文学奖3部；少数民族文学奖5部（藏文作品奖1部，彝文作品奖1部，少数民族汉文作品奖3部)。各门类参评作品数量须达到获奖数量3倍及以上，方可开展评奖工作。

3、设立四川文学奖特别奖。对评奖年限内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，授予四川文学奖特别奖，不再参评四川文学奖。

三、评选范围

1、四川文学奖评选体裁和门类包括：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文学理论评论、文学翻译、网络文学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。
2、参评作品应为在评奖年限内完结、发表、出版的完整作品。
3、凡四川籍或在四川工作生活三年以上的外省籍作者，在评奖年限内，经国家批准的大陆地区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、文学网站首次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，符合评选体裁、门类、时间要求，均可申报参评。

4、长篇小说单行本和多卷本作品以全书参评；中短篇小说以单篇形式参评；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文学理论评论、文学翻译、小小说以成书方式参评（藏文、彝文和少数民族汉文文学作品同上）。网络文学应为已发表的完结作品。不接受多人合集、个人多体裁合集、合译与重译作品参评。单篇以首发报刊作品参评。结集作品，出版年月前三年内创作的内容须占全书字数三分之一以上。

四、评奖标准

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。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对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，塑造时代新人形象，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、新时代治蜀兴川战略的优秀作品，予以重点关注。兼顾题材、主题、风格的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，鼓励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推出具有中国特色、巴蜀气派的优秀作品。

注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评论，鼓励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。

鼓励追求信、达、雅的文学翻译作品。
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应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祖国观、民族观、文化观、历史观，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，彰显中华民族精神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。

五、评奖机构

1、设立四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，负责统筹评奖各项工作。

2、设立四川文学奖专家评审组，负责四川文学奖评审工作。专家评审组成员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从专家库中抽取国内理论评论家、作家、诗人、编辑家、出版人、翻译家、网络文学研究专家、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创作和研究专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。专家评审组设组长、副组长，人选由四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。

3、设立四川文学奖评奖办公室，负责评奖的事务性工作。评奖办公室设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。

4、设立四川文学奖纪律监督组，负责监督评选工作。

六、评选程序

1、征集和审核参评作品

由四川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，向四川省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、四川省网络文学中心征集参评作品。各单位推荐作品原则上不超过10部。

作者须向上述推荐单位提出作品参评申请。评奖办公室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
经推荐单位初审、符合参评条件的申报作品，由评奖办公室审核后公示。如发现不符合参评条件的，取消其参评资格。

2、评选和产生获奖作品

四川文学奖评奖实行票决制。评奖办公室制订评奖工作细则，经四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批准后实施。

在集中阅读、认真讨论的基础上，各专家评审组对参评作品进行逐轮投票，选出原则上不超过各奖项应获奖数两倍的提名作品。

提名作品向社会公示，一般为3个工作日。

各专家评审组充分讨论后对提名作品进行投票，以不少于三分之二得票数产生获奖作品。

投票实行实名制。专家评审、投票、计票工作在纪律监督组监督下进行。

3、评奖结果发布和颁奖

评奖结果经四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审查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办公会确认、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审定并向四川省委宣传部报备后发布。

适时举行颁奖活动。

七、评奖纪律

1、评奖机构组成人员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评奖结果的不正当行为。

2、评奖机构组成人员如有作品参评，或系参评作品编辑、参评作品所属的文库或丛书的主编、参评作者的亲属、参评作品出版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等，应主动回避。相关人员可选择退出评奖机构，或作品退出评选。

3、评审专家自受聘之日起，与四川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签订保密协议，履行保密义务。
4、严禁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和人情请托等。

5、评审全程不得向任何无关人员泄露评审评奖细节及相关事宜。

若违反评奖纪律，造成评审工作被动、影响正常工作的，立即终止其工作。对违规违纪的人员，按照管理权限，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八、附则

本办法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制订、解释。

